
证券代码：

600401

股票简称：

*ST

申龙 编号：临

2011-024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27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1-044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成都银行股份后续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8

日， 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将所持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成都银行

"

）

1,500

万股股份以

4.90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成都弘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弘苏投

资

"

）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相关具体内容详

见

2011

年

7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经成都银行、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等的批准，转让给弘苏投资的

1,500

万股股份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完成

股权过户手续。

2011

年

8

月

24

日公司收到转让款

7,350

万元。本次股份转让的收益将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影

响当期利润增长

2,850

万元。 最终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数额为准。 至此，公司不

再持有成都银行股份。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1- 070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指定公

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已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依法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如果法院不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可宣告银广

夏破产清算。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名，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董事

５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

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批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具体方案和内容如下：

１

、发行规模

在中国境内面向社会公众以一期或分期形式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含

６０

亿元）的公司

债券。 具体发行规模及分期方式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２

、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

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３

、募集资金用途

满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４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５

、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公司债券。

６

、上市场所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经监

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７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公司承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还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８

、公司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由董事会授权王

传福先生和吴经胜先生全权处理有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确

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行、各期及各品种发行金额

及期限的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募集资金

使用的具体细节、偿债保证措施、担保事项、债券上市及上市场所以及选择合格的专业机构参与本次公司债

券的发行；

２

、代表公司进行所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谈判，签署所有相关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并进

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３

、办理向相关监管部门申请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审批事宜，并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政策变化、

市场条件变化（如有）等，对具体发行方案做适当调整；

４

、聘请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其他与本次债券发行上市

有关的中介机构；

５

、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

／

办理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具体事宜；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自本决议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当日止，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具体内容

如下：

１

、公司为公司境内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公

司境外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

２

、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按照相关规定相互进行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担保；

３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境内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并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为境外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０

亿元，且要求参股公司进行反担保，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议案的详情，公司将另行公告。

四、《关于聘请张燕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聘请张燕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即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五、《关于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根据控股股东王传福先生的临时提案，

提请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

３

项临时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

３

项临时议案，具体如下：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及变更投票方式的通知》。

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议案和变更投票方式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

一、增加临时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王传福先生（持有公司约

２４．２４％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提交的

３

项临时提案，要求董事会将该等提案提交至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增加的

３

项临时提案内容如下：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有关该等提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相关提案，董事会审议后认为，王传

福先生提交上述临时提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等提案提交至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将增加至

５

项，全部议案具体如下：

１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变更投票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公司需要通过网络投票方式为中小股东提供便利，因

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方式相应变更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的程序具体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５９４

；投票简称：亚迪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否则应对各议案逐项表决。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４

股代表回避；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议案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

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００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

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公告的其它事项保持不变：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 上午

１０

点。

２

、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出席对象：

（

１

）

Ａ

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３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

Ｈ

股股东：公司将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另行发布通知；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登记方法

Ａ

股股东

１．

登记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

１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

记。

２．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７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Ｈ

股股东

公司将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另行发布通知。

（三）其他

１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人：张燕、王倩、徐潇

（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转

６２２３７

（

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

４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５１８１１８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四、授权委托书

经增加以上临时议案后所适用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谨请留意：该授权委托书将替代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发布的“授权委托书”。

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增加临时议案后）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附件一： 回执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本人

／

本公司持有 股“比亚迪”（

００２５９４

）股票，拟参加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持有 股“比亚迪”（

００２５９４

）股票，作为“比亚迪”（

００２５９４

）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全权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

／

本公司签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

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并厘定其酬金的议

案

》

２

《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３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说明：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作出投票指示，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生效，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４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或之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公

司。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张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即日

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张燕女士简历如下：

张燕，女，

１９８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张女士于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获

会计学学士学位。 张女士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从事信息披露、法定会议的组织筹

备及投资者关系等相关工作。

张燕女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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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

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

末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００

，

３６１

，

６３０．５１ ２

，

６１３

，

８８７．１６ ８５

，

６２３

，

６０５．１３ ７

，

０５１

，

５２９．５８ ７３２

，

４５８

，

３１０．３８

加

：

会计政

策变更

前 期 差 错

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

初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００

，

３６１

，

６３０．５１ ２

，

６１３

，

８８７．１６ ８５

，

６２３

，

６０５．１３ ７

，

０５１

，

５２９．５８ ７３２

，

４５８

，

３１０．３８

三

、

本期增

减 变 动 金

额

（

减少以

“

－

”

号 填

列

）

１

，

１７０

，

３５９．４２ ３

，

７９３

，

０６０．００ １１３

，

２３２．２９ ５

，

０７６

，

６５１．７１

（

一

）

净利

润

９

，

１６１

，

１３６．５８ ９３

，

１２７．７２ ９

，

２５４

，

２６４．３０

（

二

）

其他

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９

，

１６１

，

１３６．５８ ９３

，

１２７．７２ ９

，

２５４

，

２６４．３０

（

三

）

所有

者 投 入 和

减少资本

１．

所 有 者

投入资本

２．

股 份 支

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

分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１．

提 取 盈

余公积

２．

提 取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３．

对 所 有

者

（

或 股

东

）

的分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４．

其他

（

五

）

所有

者 权 益 内

部结转

１．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２．

盈 余 公

积 转 增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３．

盈 余 公

积 弥 补 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

储备

１

，

１７０

，

３５９．４２ ２０

，

１０４．５７ １

，

１９０

，

４６３．９９

１．

本 期 提

取

３２

，

５０２

，

２１３．８９ ２０

，

１０４．５７ ３２

，

５２２

，

３１８．４６

２．

本 期 使

用

３１

，

３３１

，

８５４．４７ ３１

，

３３１

，

８５４．４７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

末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００

，

３６１

，

６３０．５１ １

，

１７０

，

３５９．４２ ２

，

６１３

，

８８７．１６ ８９

，

４１６

，

６６５．１３ ７

，

１６４

，

７６１．８７ ７３７

，

５３４

，

９６２．０９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

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５９

，

７７８

，

８３０．５１ ２

，

６１３

，

８８７．１６ ５５

，

６０４

，

９４０．４０ ６

，

７６４

，

８８０．９６ ７６１

，

５７０

，

１９７．０３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 期 差 错 更

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５９

，

７７８

，

８３０．５１ ２

，

６１３

，

８８７．１６ ５５

，

６０４

，

９４０．４０ ６

，

７６４

，

８８０．９６ ７６１

，

５７０

，

１９７．０３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

１

，

４８０

，

３７２．８２ １２９

，

５８４．８７ １

，

６０９

，

９５７．６９

（

一

）

净利润

６

，

８４８

，

４４９．４０ １２９

，

５８４．８７ ６

，

９７８

，

０３４．２７

（

二

）

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６

，

８４８

，

４４９．４０ １２９

，

５８４．８７ ６

，

９７８

，

０３４．２７

（

三

）

所有者

投 入 和 减 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

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 所 有 者

（

或 股 东

）

的

分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

权 益 内 部 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２０

，

１８９

，

２８１．７３ １２９

，

９５１．５９ ２０

，

３１９

，

２３３．３２

２．

本期使用

２０

，

１８９

，

２８１．７３ １２９

，

９５１．５９ ２０

，

３１９

，

２３３．３２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５９

，

７７８

，

８３０．５１ ２

，

６１３

，

８８７．１６ ５７

，

０８５

，

３１３．２２ ６

，

８９４

，

４６５．８３ ７６３

，

１８０

，

１５４．７２

法定代表人：张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良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晓艳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 年末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９９

，

４９６

，

１２４．５７ ２

，

３１９

，

７０９．０４ １７

，

８８９

，

４４９．６８ ６５６

，

５１２

，

９４１．２９

加

：

会计 政策

变更

前 期 差 错 更

正

其他

二

、

本年 年初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９９

，

４９６

，

１２４．５７ ２

，

３１９

，

７０９．０４ １７

，

８８９

，

４４９．６８ ６５６

，

５１２

，

９４１．２９

三

、

本期 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

－５１０

，

５０７．６６ －５１０

，

５０７．６６

（

一

）

净利润

４

，

８５７

，

５６８．９２ ４

，

８５７

，

５６８．９２

（

二

）

其他 综

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

，

８５７

，

５６８．９２ ４

，

８５７

，

５６８．９２

（

三

）

所有 者

投 入 和 减 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 分

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 所 有 者

（

或 股 东

）

的

分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４．

其他

（

五

）

所有 者

权 益 内 部 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 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１９６

，

４３２．５６ １９６

，

４３２．５６

２．

本期使用

１９６

，

４３２．５６ １９６

，

４３２．５６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 期末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９９

，

４９６

，

１２４．５７ ２

，

３１９

，

７０９．０４ １７

，

３７８

，

９４２．０２ ６５６

，

００２

，

４３３．６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 年末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５８

，

９１３

，

３２４．５７ ２

，

３１９

，

７０９．０４ ２３

，

５１５

，

４２５．２２ ７２１

，

５５６

，

１１６．８３

加

：

会计 政策

变更

前 期 差 错 更

正

其他

二

、

本年 年初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５８

，

９１３

，

３２４．５７ ２

，

３１９

，

７０９．０４ ２３

，

５１５

，

４２５．２２ ７２１

，

５５６

，

１１６．８３

三

、

本期 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

－３

，

２６６

，

９２８．５９ －３

，

２６６

，

９２８．５９

（

一

）

净利润

２

，

１０１

，

１４７．９９ ２

，

１０１

，

１４７．９９

（

二

）

其他 综

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

，

１０１

，

１４７．９９ ２

，

１０１

，

１４７．９９

（

三

）

所有 者

投 入 和 减 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 分

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 所 有 者

（

或 股 东

）

的

分配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５

，

３６８

，

０７６．５８

４．

其他

（

五

）

所有 者

权 益 内 部 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 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５４

，

８５３．０４ ５４

，

８５３．０４

２．

本期使用

５４

，

８５３．０４ ５４

，

８５３．０４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 期末

余额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６５８．００ １５８

，

９１３

，

３２４．５７ ２

，

３１９

，

７０９．０４ ２０

，

２４８

，

４９６．６３ ７１８

，

２８９

，

１８８．２４

法定代表人：张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良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晓艳

7.3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7.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张厚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1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2011-036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25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8

月

24

日

-2011

年

8

月

2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8

月

2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4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8

月

19

日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振华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6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5,714,99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2905%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5,000,00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74.32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14,993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0.9662%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和律师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5,678,65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8%

；反对票

36,33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2%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

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实施。

2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5,668,95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174%

的；反对票

6,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弃权票

39,33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

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6%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备案的

工商登记手续。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颜强、王斑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蓝丰生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3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68

号文核准，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3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39.4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1,781.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666.6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

164,

114.90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出具的天恒信验

报字（

2011

）

1301

号《验资报告》确认。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超额募集资

金用于对子公司泰州永邦重工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0,000

万元，

通过对子公司泰州永邦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其中直接增资

4,000

万元，增资完成

后，泰州永邦注册资本变为

10,000

万元，公司直接控股

88%

；另

16,000

万元超募资金作为泰州永邦的资本

公积，用于子公司项目建设。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由子公司泰州永邦重工有限公

司（甲方）、公司（乙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方支行（丙方）、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

个，账号为

37101986410051020029

，截止

2011

年

5

月

30

日，

专户余额为零元，该专户仅用于乙方对甲方增加出资

20,000

万元后甲方的项目建设，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乙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方和丙方应当

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每季度对甲、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廖卫平、刘昊拓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5%

的，丙方

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乙方或者丁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